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天津市地表水环境区域补偿办法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天津市地表水环境区域补偿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照此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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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件主动公开）

天津市地表水环境区域补偿办法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完善本市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进一步强化地表水环境管理，持续改善地表水环境质量，根据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开展地表水环境质量跨区横向补偿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依据市生态环境局地表水环境质量月排名结果和断面水质年度考核结果，对各区人民政府分别进行月度和年度财政奖补或财力扣减，并在媒体公布奖惩情况。财政奖补资金由市财政局在扣减相关区的财力中等额调度，原则上市财政不额外安排资金。
第四条  月度财政奖补和财力扣减标准：
地表水环境质量月排名位于第8位和第9位的区，不予经济奖惩；排名第7位的区，奖补20万元，排名每靠前一位，增加奖补资金20万元；排名第10位的区，财力扣减20万元，排名每靠后一位，多扣减财力20万元。
第五条  年度财政奖补和财力扣减标准：
（一）年度财政奖补。对断面水质年度考核目标为Ⅳ类或Ⅴ类且年度水质类别提升至Ⅲ类及以上的断面考核区进行年度财政奖补。考核项目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表1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基本项目标准限值”中除水温、总氮、粪大肠菌群以外的21个项目。年度财政奖补资金为年度财政奖补资金基数与区内符合年度财政奖补条件的断面数之积。
年度财政奖补资金基数按照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其中，M为年度财力扣减总额，i为符合年度财政奖补条件的断面，n为符合年度财政奖补条件的断面总数，Ni为符合年度财政奖补条件的断面对应的被考核区个数。
若当年无符合年度财政奖补条件的，年度财政奖补资金平均分配给地表水环境质量年度考核排名前三的区。
若当年无年度财力扣减资金，该年度不再进行年度财政奖补。
（二）年度财力扣减。对未完成年度考核目标的断面考核区进行财力扣减。考核项目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表1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基本项目标准限值”中除水温、总氮、粪大肠菌群以外的21个项目。断面年度水质与考核目标每相差一个标准值类别，扣减断面考核区财力200万元。
一个区内多个断面符合年度财力扣减条件的，累加计算财力扣减金额。
一个断面涉及多个区的，各区均扣减该断面对应的财力扣减金额。
（三）断面水质受环境本底影响的，按照《地表水和地下水环境本底判定技术规定（暂行）》有关要求执行，经市生态环境局认可后，可免除考核责任。
（四）断面汛期污染强度被生态环境部预警通报1次及以上或被市生态环境局预警通报3次及以上的，不纳入年度财政奖补范围。
第六条  财政奖补和财力扣减程序：
（一）市生态环境局负责核定月度、年度财政奖补和财力扣减情况，并函告市财政局；
（二）市生态环境局、市财政局每年3月底前联合将上一年度各区资金奖惩计划报市人民政府审定，并由市财政局按照审定结果与各区办理资金结算。
第七条  财政奖补资金的用途和使用：
（一）各区财政奖补资金须专款专用，全额用于以下规定项目：
1．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项目；
2．水污染物减排及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3．水生态保护修复项目；
4．水系连通、再生水循环利用项目；
5．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项目；
6．水污染防治监管能力建设项目；
7．其他用于本区水污染防治的项目。
（二）各区应在收到财政奖补资金指标3个月内，将资金安排落实到具体项目，并将资金安排落实情况报市财政局、市生态环境局备案。
（三）各区应严格按照规定使用财政奖补资金，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截留、挤占、挪用。
第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水环境区域补偿办法的通知》（津政办发〔2018〕3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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